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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二日刊載的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年報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謹此向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提供以下補充資

料。

不競爭承諾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翁

安華先生與佳優投資有限公司（各自為「契諾人」及統稱為「契諾人」或「控股股

東」）以本集團為受益人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不競爭契據（「不競

爭契據」），旨在避免本集團與各契諾人日後可能構成任何競爭。根據不競爭契

據，各契諾人已共同及個別不可撤回及無條件地向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作為附屬

公司的受託人）承諾並保證，於不競爭契據屬有效期間，其本身及其聯繫人士將

不會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涉及或參與或收購或持有與本集團不時從事的現有業務構

成競爭的任何業務的任何權利或權益，惟於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任何公司持有

不超過 5%的股權（個別或連同其聯繫人士）除外，且其本身或其聯繫人士無權委

任該公司大多數董事或管理層。

各契諾人進一步承諾，倘其本身及╱或其聯繫人士獲悉任何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構

成競爭的項目或新商機，其本身及╱或其聯繫人士將向本集團轉介該項目或新商

機供本集團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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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收到各控股股東就本身於本公司上市日期（即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一日）起

直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已遵守不競爭承諾的年度確認書。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已審視不競爭承諾的遵守情況，並對其有效實施進行評估。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信納控股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已遵守不競爭承諾。

上述補充資料並不影響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年報內容維

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翁安華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翁安華先生、李嘉輝先生及濮立偉先生；以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陳祖澤先生、陳永輝先生、殷偉仁工程師及楊懷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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